醴陵市农业局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
经费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农业局是市人民政府主管农业工作的正科级行政单位，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编制农业、种植业生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负责全市农业生产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指导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产品品质的改善，制订和落实农业高产、高效、优质的生产技术措施。负责预测并发布农业、种植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经济信息。建立农业网络平台，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

（三）综合协调好农口各部门工作，积极服务三农，当好市委、市政府发展农业的参谋，抓好县域经济调研、协调和考核验收工作。

（四）抓好农村能源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建设，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为民办实事农村沼气建设任务。抓好新农村省级示范村建设，建设好最美宜居新农村。

（五）抓好农村经营管理，全面推行村级“三资”乡管工作和村级财务审计工作，抓好村级“一事一议”管理工作, 抓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管理工作，认真完成上级示范社建设任务。

（六）组织参加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组织召开我市三农工作会议,抓好全市历年各级农业劳模的管理工作。

（七）协助做好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抓好农村招商引资和阳光三农网的建设管理工作。

（八）负责全市农业行政执法和农业行政复议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对农业执法进行督促检查，对违反农业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九）负责农业、种植业新技术、新品种、新农药、新化肥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工作；负责全市农业科技项目的实施及科技成果的申报、管理工作，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十）制订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及人员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划，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组织重大科研和技术推广项目的遴选及实施；制订全市蔬菜产业发展规划和蔬菜产销衔接计划并组织协调与落实；负责蔬菜基地建设和无公害蔬菜质量的检测、监管。

（十一）负责全市农业项目专项资金的申报、管理；负责蔬菜基地开发基金的征缴管理；负责全市农业经济统计工作，负责市蔬菜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十二）按照有关法规、条例、技术规范，负责农作物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标准的监测检验及植物检疫和种子管理等工作。做好农作物、食品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标准的监测、检验和管理工作。

（十三）负责基本农田的保护、管理、审批工作，农业环境保护监测工作；负责指导全市农用耕地耕作制度的改革，引导耕地使用权流转工作，指导监督耕地保养、保护与改造，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抓好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做好全市农村土地确权发证工作。

（十四）承办市政府授权的有关农业涉外事务，组织实施农业涉外开发项目，组织有关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十五）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全市农技人员、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晋升和管理的有关工作。

（十六）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收入全部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包括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专项、病虫害防治专项、粮食生产考核专项等专项经费。
纳入我局2017年部门预算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市农业行政管理、农业行政执法、农业规划制订、农业技术推广、技术指导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等工作 ，内设办公室、财务审计股、人事教育股、法规监察股、科技教育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市场信息股）等6个股室，下设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县域办、能源办、经管站、新农村建设股、扶贫办、农环治、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站、粮油作物站、经济作物站、植保植检站、土壤肥料工作站、蔬菜作物站、种子管理站、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绿色食品办公室等17个事业单位。下辖10个区域农技站。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4005.2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742.92万元；上年结转262.34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4005.26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6.35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98.31万元；农林水支出3750.6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331.38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455.62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13.2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71.2万元；工作性专项支出491.31万元。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673.88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10.30万元；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963.58万元；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支出14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40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524.8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170.2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日常工作增加，工作性专项增加。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5606.65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22.2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79.9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2.31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33万元；培训费40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比2016年增加5.2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比2016年减少0.1万元，原因是接待次数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2016年增加5.31万元，原因是2017年新增多项工作，各项工作需要开展参观、督查、考核、调研等公务活动，因此公务用车工作量增大，车辆维护费也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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